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
                               柳鱼峰城管责拆决字〔2025〕第26010号 
当事人：  李单         
地  址：屏山大道286号荣和千千树14栋2单元3-4
  李单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于2025年1月7日对你涉嫌未经许可擅自建设钢架棚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明，2025年1月7日发现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屏山大道286号荣和千千树14栋2单元3-4室旁建设一层钢架棚二处（建设面积合计为10.56平方米），造成轻微影响后果。
上述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一：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照片，证明违法建筑的具体情况；
证据二：案件调查笔录，证明违法建设行为人及建设情况；
证据三：见证人身份证明，证明见证人的身份信息；
证据四：房屋平面图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的身份及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
证据五：行政处罚意见书，证明违法建设部分和违法建设面积；
证据六：视听取证文书及光碟，证明查处违法建设经过。
2025年3月14日，本机关依法向你送达了《责令限期拆除告知书》（柳鱼峰城管责拆告字〔2025〕第26010号），告知你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内容，并告知你依法享有的权利。
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要求。
本机关认为，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屏山大道286号荣和千千树14栋2单元3-4室旁建设一层钢架棚二处（建设面积合计为10.56平方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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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鉴于你违法建筑面积为10.56平方米，且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故依据《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3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4.2），违法建筑面积在三百平方米以下，属于轻微违法情节，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违法建筑整体建设工程造价5%以上6%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作出如下决定：责令限期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
履行的方式和期限：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五 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该处罚信息将被归集公示到“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联 系 人： 鱼峰中队 黄海涛、郑美欣       联系电话：07722020684 
[bookmark: _GoBack]联系地址： 荣军路东三巷口（原荣军路形象展示中心）




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二0二五年四月十日



第二联：交当事人（共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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